
 

标段编号：  2205-440307-04-01-279343001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龙岗中心医院与地铁3号线东延线站口高架连通工程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深圳市典汉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5年01月08日 



资信标要求一览表（如有） 

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

1 

企业近 5 年（计算时间均为截标

之日起倒算）具有代表性的类似

工程业绩（不超过 5项）（资信

标不评审） 

提供近5年（计算时间均为截标之日起倒算）

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类似工程业绩

（不超过 5项，并提供目录，提供业绩超过

5项的，只取前 5项业绩），已竣工的提供

施工合同（关键页）、竣工验收报告、业绩

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；竣工验收报告未

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（按“ 第

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

及修改 附件 1”格式要求提供） 

2 
企业近3年类似工程履约评价情

况 

提供近 3年（计算时间以截标之日起倒算）

类似工程履约评价情况（不超过 3项，并提

供目录，提供履约评价超过 3项的，只取前

3项履约评价）。证明材料：提供履约评价

等扫描件，以履约证明上载明时间为准；履

约评价扫描件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

项履约评价，1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项。

（按“第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合同范

本的补充/修改 附件 2”格式要求提供） 

 

  



1、企业近 5 年（计算时间均为截标之日起倒算）具有代表性的类似工

程业绩（不超过 5 项）（资信标不评审） 

附件 1：企业近 5 年已完工同类工程业绩 

投标人：深圳市典汉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清水路改造工程，合同价：5778.39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1.1.7； 

2、工程名称：水斗新围村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5300.98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

2024.1.19； 

3、工程名称：章阁新村北区综合整治工程-设计、勘察、施工项目总承包（EPC），合同价：

4082.14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1.10.29； 

4、工程名称：新安街道大井山路新建工程（上川二路至上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段），合同价：

1557.06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1.7.8； 

5、工程名称：福民社区丹坑西综合整治工程，合同价：1310.79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2.5.18。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5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将不予认

可。 

证明材料：提供施工合同（关键页）、竣工验收报告、业绩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；竣工验

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

 

  



1.1 清水路改造工程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  



1.2 水斗新围村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

 



 

 

  



1.3 章阁新村北区综合整治工程-设计、勘察、施工项目总承包（EPC）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  



1.4 新安街道大井山路新建工程（上川二路至上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段） 

 



 



 



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 

  



1.5 福民社区丹坑西综合整治工程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  



2、企业近 3 年类似工程履约评价情况 

附件 2：近 3年工程类履约评价情况 

投标人：深圳市典汉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福庆路、水庆街环境综合提升工程，评价等级：优秀，评价时间：2024.11.29； 

2、工程名称：龙澜大道冼屋段给水管道改造工程，评价等级：优秀，评价时间：2024.11.8； 

3、工程名称：清泉路（建辉路至民清路段）机非混行交通隐患整治工程（施工），评价等级：

优秀，评价时间：2024.1.29。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履约评价最多为 3 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将不予认

可。 

证明材料：提供履约评价等扫描件，以履约证明上载明时间为准；履约评价扫描件未体现时间

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履约评价，1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项。 

  



2.1 福庆路、水庆街环境综合提升工程 

 

  



2.2 龙澜大道冼屋段给水管道改造工程 

 

  



2.3 清泉路（建辉路至民清路段）机非混行交通隐患整治工程（施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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